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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加入明志大家庭 

致 敬愛的明志附幼家長們 

    感謝您對我們的信任與支持，選擇明志作為孩子教育啟蒙之園地。很高興

能和您一起參與分享孩子們快樂的童年，幼兒園是培養孩子團體互動與常規建

立的重要階段，人際關係的融洽需要你我的引導，希望您詳細閱讀家長手冊

後，能與我們配合，共同指導孩子健康快樂成長。 

114學年度明志附幼團隊 分機號碼 

校長室 劉道德 校長 10 

幼兒園 

辦公室 

范○鈞 主任(范范老師) 
69 

張○琪 組長(琪琪老師) 

綿羊班 林○慧(二十一老師)•洪○恩(恩恩老師) 61 

河馬班 林○亘(圈圈老師)•塗○琄(塗塗老師) 62 

花鹿班 卓○茹(佩佩老師)•邱○娟(關關老師) 63 

熊寶貝班 林○萱(蘋果老師)•鄭○云(貝貝老師) 64 

企鵝班 王○恩(西瓜老師)•郭○慈(又又老師) 65 

海豚班 彭○潔(彭彭老師)•賴○辰(辰辰老師) 66 

鯨魚班 張○梅(梅子老師)•鄭○汶(亮亮老師) 67 

廚房 幼兒園專任廚工3名 

明志國小警衛室(張小姐、劉先生) 9 

幼兒園電話: 02-29061133 轉各分機 

傳真:02-29062588(僅供傳真，無法接聽與轉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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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生活作息表 

(3-5 歲混齡班) 

時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08：00-08：20 幼兒入園(閱讀、遊戲、建構) 

08：20-09：00 連續三十分鐘以上之幼兒大肌肉活動 

09：00-09：30 元氣點心(用餐禮儀學習、健康飲食) 

09：30-10：30 主題活動 

10：30-11：30 學習區探索 

11：30-11：50 餐前洗手、整理用餐環境 

11：50-12：30 營養午餐(用餐禮儀學習、健康飲食) 

12：30-13：00 潔牙保健、床邊故事、舒眠音樂 

13：00-14：30 甜蜜午睡 

14：30-14：50 起床整理寢具、整理儀容 

14：50-15：20 美味點心(用餐禮儀學習、健康飲食) 

15：20-16：00 經驗統整、收拾書包、愛的叮嚀 

16：00 放學 

*班級幼兒生活作息表依幼兒教保及照顧服務實施準則制定。 

*每日作息會依幼兒的需要及導師教學規畫做彈性調整。 



 

4 

幼兒生活作息表 

(2 歲專班) 

時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08：00-08：20 幼兒入園(閱讀、遊戲、建構) 

08：20-09：00 連續三十分鐘以上之幼兒大肌肉活動 

09：00-09：30 元氣點心(用餐禮儀學習、健康飲食) 

09：30-10：30 主題活動 

10：30-11：30 學習區探索 

11：30-11：50 餐前洗手、整理用餐環境 

11：50-12：30 營養午餐(用餐禮儀學習、健康飲食) 

12：30-13：00 潔牙保健、床邊故事、舒眠音樂 

13：00-15：00 甜蜜午睡 

15：00-15：10 起床整理寢具、整理儀容 

15：10-15：40 美味點心(用餐禮儀學習、健康飲食) 

15：40-16：00 經驗統整、收拾書包、愛的叮嚀 

16：00 放學 

*班級幼兒生活作息表依幼兒教保及照顧服務實施準則制定。 

*每日作息會依幼兒的需要及導師教學規畫做彈性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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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學年度第 1學期行事曆 

八
、
九
月 

 

週次/星期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第 0 週  25 26 27 28 29 30 

第 1 週 31 1 2 3 4 5 6 

第 2 週 7 8 9 10 11 12 13 

第 3 週 14 15 16 17 18 19 20 

第 4 週 21 22 23 24 25 26 27 

第 5 週 28 29 30     
 

◎ 9 月份餐點表公告 
◎ 8/29 上午新生家長座談會 
◎ 9/1 開學日全日上課、延長照顧服務開始 
◎ 9/1-9/12 期初身高體重測量 
◎ 9/10 八九月份小壽星慶生 
◎ 9/12 國家防災日測試作業 
◎ 9/19 國家防災日全校正式演練 
◎ 9/12、9/26 幼兒寢具帶回清洗 
◎ 9/19 晚上家長日(延長照顧暫停一次) 
◎ 發流感疫苗接種意願調查(預定) 
◎ 9/29 教師節放假 1日(原 9/28 適逢假日於 9/29 補假) 
◎ 10 月份餐點表公告 

十
月 

 

週次/星期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第 5 週    1 2 3 4 

第 6 週 5 6 7 8 9 10 11 

第 7 週 12 13 14 15 16 17 18 

第 8 週 19 20 21 22 23 24 25 

第 9 週 26 27 28 29 30 31  
 

◎ 10/1 十月份小壽星慶生 
◎ 10/1-10/15 期中鑑定報名期程 
◎ 10/6 中秋節放假 1日 
◎ 10/7 流感疫苗施打(暫定) 
◎ 10/9、10/23 幼兒寢具帶回清洗 
◎ 10/10 國慶日放假 1 日 
◎ 10/16 幼幼朝會暨健康教育宣導、臺灣母語活動 
◎ 臺灣光復暨金門古寧頭大捷紀念日放假 1日(原 10/25 適逢

假日於 10/24 補假) 
◎ 11 月份餐點表公告 

十
一
月 

 

週次/星期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第 9 週       1 

第 10 週 2 3 4 5 6 7 8 

第 11 週 9 10 11 12 13 14 15 

第 12 週 16 17 18 19 20 21 22 

第 13 週 23 24 25 26 27 28 29 

第 14 週 30       
 

◎ 發幼兒塗氟意願調查 
◎ 11/7、11/21 幼兒寢具帶回清洗 
◎ 11/5 十一月份小壽星慶生 
◎ 陶藝創作 11/10-12/5 之間(確定後再行通知) 
◎ 11/20 幼幼朝會暨品德教育宣導、臺灣母語活動 
◎ 12 月份餐點表公告 

十
二
月 

 

週次/星期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第 14 週  1 2 3 4 5 6 

第 15 週 7 8 9 10 11 12 13 

第 16 週 14 15 16 17 18 19 20 

第 17 週 21 22 23 24 25 26 27 

第 18 週 28 29 30 31    
 

◎ 12/3 十二月份小壽星慶生 
◎ 12/8-12 校慶表演全園彩排 
◎ 12/13 校慶運動會 
◎ 12/15 校慶補假 1日 
◎ 12/18 幼幼朝會暨特殊教育教育宣導、臺灣母語活動 
◎ 12/23 或 12/24 聖誕聯歡活動(兒童劇場) (確定後再行通知) 
◎ 12/25 行憲紀念日放假 1日 
◎ 12/5、12/19 幼兒寢具帶回清洗 
◎ 幼兒牙齒檢查與塗氟實施 
◎ 發 114 學年度下學期續讀調查 

一
月 

 

週次/星期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第 18 週     1 2 3 

第 19 週 4 5 6 7 8 9 10 

第 20 週 11 12 13 14 15 16 17 

第 21 週 18 19 20 21 22 23 寒假 

◎ 1/24-2/10 寒假、2/10-2/13 調整放假、2/14-2/22 春節

放假。 

◎ 2/23 114 學年第 2 學期開學日全日上課 
 

◎ 1/7 一、二月份小壽星慶生 
◎ 1/5-1/9 期末身高體重測量 
◎ 1/16 延長照顧服務結束 
◎ 1/2、1/16 幼兒寢具清洗 
◎ 1/20 休業式(全日上課) 
◎ 1/21-1/23(補行上課)(全日上課)(屬 114-2) 
◎ 1/24 寒假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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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學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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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生接送辦法說明 

1. 依幼兒教育及照顧法及幼兒教保及照顧服務實施準則規定，幼兒園教

保活動課程實施時間為上午八時至下午四時。 

2. 入園時請家長或受委託接送者佩戴接送證，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

益保障法第51條文：「父母、監護人或其他實際照顧兒童及少年之人，不

得使六歲以下兒童或需要特別看護之兒童及少年獨處或由不適當之人代為

照顧。」規定，請將貴子女親送至班級並確實交與導師後始可離開，並

請勿未經許可進入國小教學區域。 

3. 本園為體恤雙薪家庭上班辛勞，特安排早值入園時間：上午 7：30－

8：00，早值時段請送至早值教室(一樓熊寶貝班活動室)，勿於提早

到園及於校園中逗留；離園時間為下午 4:00。請家長 8:30 前將貴子女

送至班級，以便能參與班級作息活動與養成準時上學的良好習慣。 

4. 幼兒園上放學專用門位置約於新民路36號民宅對面，示意圖如下： 

 

幼兒園專用門開放時段 

上學 上午7:30-8:30 

放學 下午3:45-4:00 

其餘時段(含延長照顧) 

請由新生路大門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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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非幼兒園上放學專用門開放時間，請佩戴接送證並於警衛室登記後由學校

大門(新生路)進入校園。若您未攜帶接送證，則需於警衛室換證並登記後

進入校園。 

6. 學校的課程至下午 4：00 結束，家長來園接回貴子女時，請配戴「接送證」，

直接到班級依序等候導師唱名；並在「接送單」上完成簽名，始可將貴子女

帶回家。請務必準時接送，不宜太早或太晚，以免影響孩子的情緒與學習機

會，放學的作息(如收拾整理物品、聽取教師提醒等活動)對幼兒來說也是

重要的學習。 

7. 如幼生有參加「延長照顧服務」，接送亦如上述方式(請從學校新生路大門

進出)；並請依參加時段前來接回幼生，如逾時未接，將依本園延長照顧服

務家長逾時接回因應措施辦法處置。 

8. 於教保服務時間內，家長因故需臨時提前接回幼生，請先提前和班級導師

說明或電話通知學校須由家長或受委託者佩戴「接送證」入園後，由班級導

師開立離園證明單與完成接送手續（簽名），將證明交給警衛室確認，始可

離開校園。 

9. 請務必妥善保管兩張接送證，如若遺失請立刻通知園方，補發以一學期一

張為限。 

10. 如因校內有工程進行，致影響原上放學進出校園動線，經安全評估後會另行

告知臨時動線，再請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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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注意及配合事項 

有關孩子的健康及保健： 

1. 貴子女若患有法定傳染性疾病（如：肺炎黴漿菌、腸病毒、麻疹、水痘、流

感、腮腺炎…等）請務必及時告知班級導師，並讓孩子在家中休息，至完全

康復再來上學，以免造成幼兒間群聚感染。 

2. 貴子女若患有傳染性疾病(如 ：一般感冒重症 、腸胃型感冒 、輪狀病毒 、諾羅

病毒 、流行性角膜炎…等) ，請務必及時告知班級導師 ，並盡量配合教育部宣

導生病不上學政策，讓孩子在家休息至康復再來上學。 

3. 貴子女若有身體不適等情形但仍來上學時 ，請特別告知老師有關藥物 、飲食 、

衣著等注意事項。 

4. 貴子女需要用藥時，請您準備當天的藥量與醫生處方簽，並將藥品用封口袋

裝好，寫上或貼上姓名（封口袋上需有明確用藥說明）直接交給老師，並確

實填寫用藥委託書。 

5. 若貴子女在園有身體不適的現象，園方會先請校護給予初步的照護後，再通

知家長後續處理方式（帶回家休息或就醫）。 

6. 若貴子女在園發生緊急傷病或意外事件，我們將依處理程序及家長填寫資料

立即安排送醫，並儘快通知家長。 

7. 貴子女如果有任何特殊的疾病或對某些食物 、藥物過敏時 ，請事先告知老師 。 

8. 貴子女因病或因事請假時 ，請您於早上 8 ：00~9 ：00 當面或打電話向園方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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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請假手續。(幼兒園學生請勿使用”新北校園通 app”進行請假) 

9. 若貴子女有傷病情形並符合學生保險請領條件，請檢送申請書與相關單據資

料給園方，以便園方轉予承辦之保險公司辦理學生平安保險理賠事宜。 

10. 請隨時準備乾淨拋棄式口罩在幼兒書包或置於班級內備用。 

 

其他： 

1. 貴子女的基本資料或家庭戶籍內容若有變更（如：監護人、住址、電話、緊

急聯絡人電話…等），請主動通知園方更改。 

2. 請勿讓貴子女帶零用錢、貴重物品、危險有傷害性的物品或其他與學習無關

之物品來園上課。 

3. 請您每天協助貴子女養成整理書包的好習慣，若發現孩子帶回不屬於他的東

西時 ，請告訴孩子應帶回學校歸還 ，並趁機建立孩子正確的 「所有權」觀念 。 

4. 請珍惜貴子女帶回家的作品，並給予正面的鼓勵。對孩子而言，自己動手做

的過程比作品的成果更重要。 

5. 帶來幼兒園之所有幼兒個人物品請先教導孩子辨認，並皆請標示姓名，以便

老師辨識及不慎遺失時能協助找回。 

 

 

 



 

11 

託藥措施及程序說明 

新北市泰山區明志國小附設幼兒園託藥措施及程序 

<本園提供託藥服務，為確保貴子女服藥安全，請確實配合辦理> 

一、依據：《幼兒教保及照顧服務實施準則》第十一條規定： 

幼兒園應訂立託藥措施，並告知幼兒之父母、監護人或實際照顧幼兒之人。 

教保服務人員受幼兒之父母、監護人或實際照顧幼兒之人委託協助幼兒用藥，

應以醫療機構所開立之藥品為限，其用藥途徑不得以侵入方式為之。 

教保服務人員協助幼兒用藥時，應確實核對藥品、藥袋之記載，並依所載方式

用藥。 

二、目的： 

（一）確保幼兒生病時用藥的安全。 

（二）明確告知老師用藥的方法和時間。 

（三）維護幼兒身體的健康和安全。 

三、託藥注意事項： 

（一）幼兒在園期間如需園方協助用藥，託藥前請家長填寫託藥單，包括用藥

時間、方式、份量…等，以做為幼兒用藥之依據。 

（二）幼兒用藥請家長備好當日所需之份量。 

（三）為顧及幼兒用藥安全，託藥以醫師處方藥且在處方期限內為限。 

（四）教保服務人員依家長填寫之託藥單為幼兒餵藥。 

（五）家長未填託藥單，教保服務人員不得為幼兒餵藥；家長託藥如登記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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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時，教保服務人員務必聯絡家長確定後，才予協助用藥。 

（六）家長入園前需先填妥幼兒託藥同意書。 

（七）服藥時，若藥物會產生副作用或藥物需冷藏存放時，請當面告知教保服

務人員。 

（八）教保服務人員依家長託藥餵幼兒藥品並記錄。 

（九）幼兒若有發燒情形，教保服務人員應儘速通知家長接回就醫及休息。 

（十）本園不會主動給予幼兒任何內服藥品。 

（十一）教保服務人員僅受託協助家長幫幼兒餵藥，不負任何醫療責任。 

（十二）餵藥時會注意三讀五對： 

三讀：拿出藥物時、給藥時、放回藥物時。 

五對：病人對、藥物對、時間對、劑量對、途徑對。 

（十三）本辦法由園務會議通過後，呈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新北市泰山區明志國小附設幼兒園家長託藥暨教師給藥記錄表 

說明 1.本託藥單左側所有欄位由無法親自至班級託藥的家長填寫；右欄僅需填寫幼兒姓名。 

2. 請在家填寫完畢後，剪下放置藥袋內，交由受委託接送者帶來園。 

3. 本託藥單請自行影印或用完向老師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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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長照顧服務說明 

新北市泰山區明志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延長照顧服務家長逾時接回因應措施辦法 

 

壹、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公共化教保服務機構辦理延長照顧服務

作業要點，及新北市公共化教保服務機構辦理延長照顧服務實施計畫(中華民國 

113 年 4 月 23 日新北教幼字第 1130761512 號函修訂)辦理。 

貳、本校附設幼兒園學期間之延長照顧服務，每日開辦時間為下午 4 時至下午 

6 時，並視家長需求延長至下午 7 時，寒暑假期間則為上午 8 時至下午 5 

時，並視家長需求延長至下午 6 時。 

參、家長逾時接回因應措施： 

一、家長超過參加延長照顧服務約定之時間(意願表所填寫參加時段)接回者，

以逾時論。 

二、如逾時接回，請家長或接送人於逾時紀錄單簽名確認逾時日期及時間。 

三、期末將依據逾時紀錄單之紀錄向家長收取逾時費，每 30 分鐘 60 元，未

滿 30 分鐘以 30 分鐘計。 

四、家長於當期延長照顧服務實施期間，逾時接回計次不得超過 3 次，超過即

取消參加延長照顧服務之資格，並給予一週的緩衝期找尋更合適的課後托育方

式。 

五、如有繳納延長照顧服務費用，依新北市教保服務機構收退費辦法，按比例

辦理退費。 

六、若已被取消延長照顧服務參加資格者，於正常放學時間仍未準時接回幼

兒，將改以臨托方式送至延長照顧教室進行臨托。臨托方式依據新北市公共化

教保服務機構辦理延長照顧服務實施計畫第六條第一項辦理。家長於接回幼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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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臨托登記表單上簽名，確認托育時間，費用將於期末統一進行收費。 

肆、家長逾時未接回幼兒，而且無法聯絡： 

一、超過約定收托時間，家長未接回幼兒者，園方應通知家長、緊急連絡人或

其他指定之人。逾時期間，每 15 分鐘聯繫一次，若聯繫三次聯繫不上，視為

失聯，後續將進行校安通報。 

二、無法通知或經通知而未接回幼兒時，不可交託於其他非教保服務人員，園

方仍應善盡照顧幼兒之責任。 

三、必要時，應先了解家長有無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56 條第 

1 項各款情形，或是否涉及兒少保護個案、疑似遺棄或高風險家庭等情事，園方

應依法通報教育及社政主管機關；若有疑似涉及刑法遺棄罪或失蹤人口等情事

時，應併通報當地警察機關。 

伍、其他 

一、時間認定以幼兒園走廊之電子鐘為逾時之依據。 

二、若因天災人禍而致逾時接回，園方得以特案方式評估處理、決定是否列入

逾時接回紀錄。 

三、其他因素導致可能逾時接回時，幼兒家長應先行主動聯絡其他接送人接回

幼兒，避免逾時之情況發生。 

陸、本辦法於中華民國一一三年六月二十六日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修

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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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泰山區明志國小附設幼兒園 

寒暑假期間加托及課後延長照顧服務臨托辦法 

 

一、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公共化教保服務機構辦理延長照顧服

務作業要點修正草案第 2 次研商會議紀錄」、「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公

共化教保服務機構辦理延長照顧服務作業要點」及「新北市公共化教保服務機

辦理延長照顧服務實施計畫」辦理。 

二、幼兒臨時有參加寒假加托服務及課後延長照顧服務之需求者，可依下列程

序向幼兒園提出申請，並請配合相關注意事項。 

1. 若有臨托需求請務必遵守申請時間，以利幼兒園確認是否能受理及進行後續

安排；若未遵守約定的接送時間，也未配合申請時間提出臨托需求，將視為

「逾時接回」。 

2. 申請方式： 

（1） 寒/暑假期間─最晚請於臨托日前一天的上班時間(下午四點前)聯繫幼

兒園辦公室，是否能受理請等待承辦人確認，由當日行政值班老師回覆結果。

因餐點幼兒園皆須提前進行作業，故臨托幼生之餐食需由家長自行準備。 

（2） 學期間─最晚請於臨托當日放學時間(15：45)前聯繫幼兒園，是否能受

理請等待承辦人確認，並由導師回覆。 

3. 收費方式： 

（1） 臨時參加加托服務 240 元/每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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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臨時參加課後延長服務每半小時 30 元，每 1 小時/50 元。 

（3） 凡臨托幼生之家長來接孩子時需於臨托登記表單上簽名，確認托育時

間。(超過 30 分鐘但未滿 1 小時，以 1 小時計) 

（4） 費用將於當期加托及延長照顧服務結束後統一進行收費，請於公告之繳

費時間內完成繳費。 

三、家長逾時接回因應措施： 

比照本園「延長照顧服務家長逾時接回因應措施辦法」辦理。 

四、其他： 

1. 收托人數以延長照顧配置之師生比為限，逾比例恕無法接受臨托。 

2. 受理優先順序以承辦人接獲申請之時間先後順序為準。 

3. 時間認定以幼兒園走廊之電子鐘為逾時之依據。 

五、本辦法於中華民國一一三年六月二十六日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修

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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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教保服務機構收退費辦法 

中華民國 114 年 3 月 5 日新北府法規字第 1140319232 號令修正發布 
中華民國 113 年 6 月 19 日新北府法規字第 1131123107 號令修正發布 

中華民國 111 年 12 月 28 日新北府法規字第 1112426975 號令修正發布 
中華民國 108 年 12 月 25 日新北府法規字第 1082392227 號令修正發布 

中華民國 106 年 02 月 08 日北府法規字第 1060184833 號令修正發布 
中華民國 103 年 01 月 15 日北府法規字第 1023388207 號令修正發布 
中華民國 101 年 11 月 21 日北府法規字第 1012905632 號令訂定發布 

 

第一條 本辦法依幼兒教育及照顧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四十三條第二項及

第六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適用對象為設立於新北市之教保服務機構，其類型如下： 

一、公立幼兒園。 

二、私立教保服務機構： 

   （一）私立幼兒園。 

   （二）社區互助教保服務中心。 

   （三）部落互助教保服務中心。 

    前項私立幼兒園不含非營利幼兒園。 

第三條 教保服務機構收費項目及用途，依教育部規定辦理。 

第四條 公立幼兒園應收取之各項費用基準如附表。 

私立教保服務機構應依第三條所定收費項目，自訂次學年度之收

費數額，並於每年六月三十日前報本府備查後，始得向幼兒之法

定代理人收取費用。 

私立教保服務機構得於學期教保服務起始日前預收學費，收取數

額不得高於當學期收取之學費總額百分之十，最高以新臺幣一千

五百元為限。 

第五條 教保服務機構之收退費基準、收費項目與數額及減免收費規定，

應至少於每學期開始前一個月，公告於本府及教育部指定網站。 

教保服務機構應於收費規定、繳費與退費收據，註記收退費基準

及全學期教保服務起迄日，並由教保服務機構及幼兒之法定代理

人各執一份。 

第六條 幼兒中途進入教保服務機構者，公立幼兒園之收費，按其當月就

讀日數比例計算；私立教保服務機構之收費，以其實際進入教保

服務機構日為收費基準日，全學期收費項目按就讀月數比例計

算，每月收費項目按就讀日數比例計算。 

前項幼兒之保險費及家長會費，依學生與幼兒團體保險及家長會

設置相關規定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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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幼兒因故無法就讀而離開教保服務機構，教保服務機構應依下列

規定辦理退費： 

一、公立幼兒園： 

   （一）學期教保服務起始日前提出無法就讀者，全數退還繳交

費用。 

   （二）學期教保服務起始日後離開者，按當月就讀日數比例退

還繳交費用。 

二、私立教保服務機構： 

   （一）學費及雜費： 

        1、學期教保服務起始日前，提出無法就讀者，全數退還

繳交費用。但教保服務起始日前三十個工作日內始提

出無法就讀者，私立教保服務機構得扣除行政作業相

關費用，其費用不得高於當學期收取之學費總額百分

之十，最高以新臺幣一千五百元為限。 

        2、學期教保服務起始日後，未逾學期三分之一離開者，

退還三分之二。 

        3、學期教保服務起始日後，逾學期三分之一，未逾學期

三分之二離開者，退還三分之一。 

        4、學期教保服務起始日後，逾學期三分之二離開者，不

予退費。 

   （二）保險費及家長會費以外之代辦費及代收費： 

                  1、全學期收費項目，按就讀月數比例退費。 

                  2、每月收費項目，按離開當月就讀日數比例退費。 

                  3、已製成成品者，不予退費，並發還成品。 

私立教保服務機構有下列事由之一，致幼兒離開教保服務機構

者，應於幼兒離開教保服務機構之次日起十日內，以其實際離開

教保服務機構日為退費基準日，全學期收費項目按就讀月數比

例，每月收費項目按離開當月就讀日數比例計算退費： 

一、未經核准擅自停辦教保服務。 

二、擅自變更教保服務地點。 

三、因違反規定經停止招生、停辦、撤銷或廢止設立許可。 

四、教保服務機構之負責人、教保服務人員或其他服務人員，對

幼兒有身心虐待、不當管教或其他不當對待之行為並經裁罰。 

前二項幼兒之保險費及家長會費，依學生與幼兒團體保險及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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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設置相關規定退費。 

第八條 有下列情形之ㄧ者，公立幼兒園按當月請假、停課或放假日數比

例，退還繳交費用；私立教保服務機構按當月請假、停課或放假

日數比例，退還請假、停課或放假期間之午餐費、點心費、交通

費及按日或按次計算之延長照顧服務費等代辦費項目，其餘項目

不予退費： 

一、幼兒因故請假，於請假日前辦妥請假手續，且實際請假日數

連續達上課日五日以上。 

二、因法定傳染病、流行病或流行性疫情強制停課，幼兒於停課

期間配合停課。 

三、國定假日、農曆除夕與春節假期等連續假日達五日（含例假

日）以上。 

前項第三款之退費，採事先扣除方式辦理。但辦理補課之彈性放

假日，不予退費。 

第九條 前三條所稱就讀（請假、停課或放假）日數比例，以當月幼兒實

際就讀（請假、停課或放假）日數除以教保服務機構教保服務之

日數計算；就讀月數比例，以全學期幼兒實際就讀月數除以教保

服務機構教保服務之月數計算，未滿一個月者，按就讀日數比例

計算。 

第十條 準公共幼兒園之收退費，準用本辦法第三條、第四條第二項、第

五條、第九條、第十一條及第六條至第八條公立幼兒園計算基準

之規定。 

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之收退費，除職場互助式教保服務實施辦

法另有規定外，準用本辦法之規定。 

第十一條 教保服務機構之收退費違反本辦法者，除依本法規定處罰外，並

應退還違法收取或應退之費用。 

第十二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三年八月一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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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學年度各項學前補助一覽表(公立幼兒園) 

(114 學年度：自 114 年 8 月 1 日至 115 年 7 月 31 日止) 

https://kidedu.ntpc.edu.tw/p/406-1000-14108,r8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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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學年度各項學前補助一覽表(公立幼兒園) 

(114 學年度：自 114 年 8 月 1 日至 115 年 7 月 31 日止) 

https://kidedu.ntpc.edu.tw/p/406-1000-14108,r8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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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學年度新北市泰山區明志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家長每月繳費數額試算表 

1. 家長每月繳交定額費用，與幼兒園收費間的差額由行政院協助家長支付給幼兒園，家長

不用提出申請。 

（1）第 1 胎子女：每月不超過 1,000 元。 

（2）第 2 胎(含)以上、低收或中低收入戶家庭子女、身心障礙幼兒：免繳費用。 

2. 全學年收費總額，以地方政府規定或公告的收費項目為計算基準，包括學費、雜費、代

辦費（活動費、材料費、午餐費、點心費）等項目。 

3. 家長每月繳費數額請參閱下表： 

全日制 

幼兒年齡 屬性 

收費分攤方式 

家長每月繳費

(元) 
政府協助支付 

5 歲 

第１胎 650 

幼兒園收費數額與家長繳交費用之間的

差額，由行政院協助家長支付給幼兒園 
第２胎(含)以上 0 

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

身心障礙幼兒 
0 

4 歲 

第１胎 650 

幼兒園收費數額與家長繳交費用之間的

差額，由行政院協助家長支付給幼兒園 
第２胎(含)以上 0 

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

身心障礙幼兒 
0 

3 歲 

第１胎 650 

幼兒園收費數額與家長繳交費用之間的

差額，由行政院協助家長支付給幼兒園 
第２胎(含)以上 0 

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

身心障礙幼兒 
0 

2 歲 

第１胎 650 

幼兒園收費數額與家長繳交費用之間的

差額，由行政院協助家長支付給幼兒園 
第２胎(含)以上 0 

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

身心障礙幼兒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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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就學補助 

為了照顧更多育兒家庭，政府持續推動平價教保服務及育兒津貼。 

110 年 8 月，就學費用再降低、育兒津貼再加發！ 

111 年 8 月，費用繳更少，津貼達加倍！ 

112 年 1 月起，持續增加平價就學名額，育兒津貼取消家庭綜所稅率 20%規定、滿 5歲幼兒自

己照顧未就學也可以領！ 

 

 

 

 

 



 

25 

通學安全注意事項宣導 

為確保幼兒上、放學途中的人身安全，請家長與孩子共同遵守以下通學安全守

則，並協助建立良好的交通行為與防護觀念： 

一、行走與騎乘安全提醒 

⚫ 步行安全：幼兒步行時請勿奔

跑或嬉戲，應隨時注意周遭車

輛動態，穿越馬路應走人行

道、天橋或地下道，並遵守交

通號誌，確認左右無來車後再

行通過。 特別提醒注意大型車

輛的「視野死角」與「內輪

差」，保持安全距離，避免危險

發生。 

⚫ 騎乘安全：若以機車或自行車

接送幼兒，請務必讓幼兒正確配戴安全帽，並確保自行車煞車、車鈴、輪胎

等安全設備狀況良好、功能完整。 自行車不可附載他人，騎乘時應靠邊慢

行，並禮讓行人優先通行。 

二、安全帽配戴規定（依據法令） 

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1條與《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88條，接

送幼兒之家長與幼兒如搭乘機車，應遵守下列安全帽規定： 

⚫ 依法配戴義務：機車駕駛人與乘客（包括幼兒）皆須配戴安全帽；若未依規

定配戴，駕駛人將被處以新臺幣 500 元罰鍰。 

⚫ 安全帽應符合以下標準：為機車專用安全帽，並貼有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核發

之「商品檢驗標誌」或梅花型「S」安全標章。帽體與扣帶、內襯等配件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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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無損，無鬆脫、變更或損壞。配戴方式應正確，安全帽需穩固戴於頭上、

扣緊顎下扣環，並不得遮蔽視線。 

 

三、乘車安全提醒 

假日期間出遊、上下學時間接送，都

免不了在停車場活動。 

家長帶著孩童外出，除了「行」的安

全，停車場安全千萬別輕忽！ 

時刻謹記「停好車再與孩童一起下

車」、「2要 2不」要點，確保孩童在

停車場內的安全喔！  

1 要 下車後要等待家長一起同行 

2 要 要注意遠離移動的車輛 

1 不 不靠近死角地帶 

2 不 不在停車場內奔跑玩耍 

 

 

 

 

 

交通安全觀念從小做起，習慣從家庭培養。 

讓我們一起守護孩子的通學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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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師交流小默契 

◎ 為保有親師交流的品質，請盡量運用電話於導師約定好的時段或接送時

間和老師溝通孩子的學習與生活情形喔！ 

◎ 開學後，老師將重心放在孩子們身上(投入教學與孩子的照顧工作)，忙

碌中可能會無法接聽電話，亦無法時常查看訊息，如您有急事聯繫導

師，但撥打教室分機無人接聽，可先撥打幼兒園辦公室電話：2906-

1133 #69，請辦公室老師轉達。 

◎ 老師的上班時間為：平日上午 8 點〜下午 4 點，時段外的時間不一定

能夠即時透過班級聯絡網(LINE 官方帳號)回應家長的訊息，請見諒。 

◎ 學期間導師將會透過「新北校園通 app」的「電子聯絡簿」功能，隔週

輪流進行親職好文、幼兒在校學習活動的分享以及每週的聯繫或注意事

項與公告，請家長配合下載 app 使用，並於閱讀後完成讀取和簽名，已

讓老師了解您以確實收到訊息。 

 

 

 

 

 


